免 修 學 分 同 意 書

學年度第  學期

申請免修程序：
1. 請申請人至註冊組申請「學位考試參考用成績單」（免費）。
2. 填寫「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修習學分數對照表」(如後附)，並經所助理及所長簽章確認對照表內容。
3. 填妥下列資料並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

4. 將本申請程序三份表單(免修同意書、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修習學分數對照表、成績單)一併繳至課務組申請。

____________研究所  研究生______________學號(           )，
已修畢必修課程並修滿畢業學分數______學分，請同意免修課程。

      申請人簽章：              
指導教授同意簽章：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依據「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學生選課程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 研究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應修科目學分，且經指導教授同意者，得免修課程。
· 未修滿畢業學分數者請勿填寫本表。
· 修滿畢業學分數並不代表符合畢業資格，學生應符合所屬研究所之相關畢業規定(如:是否已通過英檢門檻..等等)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修習學分數對照表

本表請學生於提出學位考試申請前，由各所審核該生畢業學分數，並蓋章確認。

   姓名：                  學號：                  所別：              

	1. 必修科目（含本學期正在修習之必修科目）是否已修完：

    ○是 已修畢必修        學分  

    ○否 已修畢必修        學分；尚缺必修        學分(含成績未到之必修科目)

         （所缺之必修學分應於本學期修過）

	2.  歷年成績表中研究所之累計學分數：        學分(即已修得之必選修學分數，不含先修、

學程及通識課程)

    本學期正在修習之研究所必選修學分數：         學分(不含先修、學程及通識課程)
    預定累計之研究所學分數：        學分(假設本學期所修之科目均通過)

	3.  已修得指導老師所開

    之課程及學分數：
	課  程  名  稱（學 分 數）
	課  程  名  稱（學 分 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歷年成績表中，各所不

   列入最低畢業學分數之

研究所課程名稱及學

分數（含不承認科目）
	課  程  名  稱（學 分 數）
	課  程  名  稱（學 分 數）

	
	                      （   ）
	                      （   ）

	
	                      （   ）
	                      （   ）

	
	                      （   ）
	                      （   ）

	5. 歷年成績表中，修得教育學程總學分數：         學分(假設本學期所修之科目均通過)

	6. 是否已修畢各所規定應修習之先修（含暑期英文課程）或理論課程：

(各研究所未規定此項課程者免填)

 ○是 已修得先修（含暑期英文課程）或理論課程(含外所)總計      學分，課程名稱(學分數)：

          （  ）、        （  ）、          （  ）、           （  ）、        （  ）                                                                   

 ○否 已修得先修（含暑期英文課程）或理論課程(含外所)總計      學分，課程名稱(學分數)：

          （  ）、        （  ）、          （  ）、           （  ）、        （  ）
      尚缺      學分(應於本學期修過)

	7. 實際累計研究所總學分數，扣除上述第4項學分數，是否已達各所所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

   ○是  ○否 尚缺       學分 （含成績未到之科目且應於本學期取得學分）

	經審核後：（本欄不得修改，請擇一勾選）               所承辦人確認簽章：               
○得於本學期提學位考試 

（成績未到之科目應於本學期取得學分）                指導老師確認簽章：               
○不得於本學期提學位考試

  （須重修科目：______________）                    所長確認簽章：                   


·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未能完成應修課程者，均以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論。

·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如未能於該學期結束前繳交附有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審定書之論文至教務處，得申請保留學位考試成績至下一學期，且當學期應辦理註冊手續，但仍以不超過修業年限為限。

· 請各所確實依學分科目表審核學生畢業學分數。                                    

· 全學年課程其中一學期成績不及格者，上下學期學分數均不承認。
